
資訊作業部

109年2月10日

「期貨市場逐筆行情揭示」規章修正(草案)及申報作業



大綱

修正規章(草案)
「期貨商辦理轉接傳輸即時資訊予開戶之交易人作為非揭示使用業務
」申請作業

「期貨商辦理轉接傳輸即時資訊予開戶之海外交易人作為非揭示使用
業務」注意事項

申報作業說明

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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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章(草案)

修正「交易資訊使用管理辦法」

擬自109年3月23日起實施

修正「交易資訊使用費收費標準」

擬自109年4月1日起依修正之收費標準辦理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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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資訊使用管理辦法」修正條文(草案)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略)
八、即時資訊：市場交易時間中傳送之交易資訊為即時資訊。

即時資訊依揭示頻率，分為逐筆資訊及間隔資訊。

九、盤後資訊：市場交易時間以後傳送之交易資訊為盤後資訊

十、非揭示使用：指使用即時資訊作為自動計算、處理、分析

決定買賣價格、數量或其他交易目的之應用。

(略)
十四、回補連線：指直接連線申請使用者及授權經銷使用者為

取得指定範圍即時資訊之連線。

(略)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略)
八、即時資訊與盤後資訊：市場交易時間中所傳送之交易資訊

為即時資訊，交易時間以後所傳送者為盤後資訊。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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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資訊使用管理辦法」修正條文(草案) (續)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十三條 申請使用者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將本公司交易資訊

出租、出售或轉讓他人，或以任何方式再轉接至他處。

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或結算會員不得將交易資訊轉接

至其營業處所外。但經本公司同意者，期貨商得將即時資訊轉

接傳輸予其開戶之交易人作為非揭示使用。

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或結算會員所營網站內以網際網

路方式提供之交易資訊，應以經本公司同意之申請使用者名義

提供之。但經本公司同意者，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或結算

會員得以自行名義提供交易資訊予其開戶之交易人。

第十三條 申請使用者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將本公司交易資訊

出租、出售或轉讓他人，或以任何方式再轉接至他處。

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或結算會員不得將交易資訊轉

接至其營業處所外。

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或結算會員所營網站內以網際

網路方式提供之交易資訊，應以經本公司同意之申請使用者名

義提供之。但經本公司同意者，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或結

算會員得以自行名義提供交易資訊予其開戶之交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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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資訊使用管理辦法」修正條文(草案) (續)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二十八條 申請使用者使用本公司交易資訊，須依本公司收費
標準規定繳付費用。

前項收費標準，由本公司訂定，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第二十八條 申請使用者使用本公司交易資訊，須依本公司收費
標準規定繳付費用及權利金。

前項收費標準，由本公司訂定，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第三十四條 申請使用者漏報或短報資訊使用費者，除應補繳差額
外，本公司並得課以該差額四倍以下之違約金。

第三十四條 申請使用者漏報或短報資訊使用費或權利金者，除
應補繳差額外，本公司並得課以該差額四倍以下之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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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資訊使用費收費標準」修正條文(草案) (續)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二條 申請使用者與本公司簽訂交易資訊使用契約，於國內地區
傳輸使用本公司交易資訊者，應依下列規定繳納國內地區交易資
訊傳輸使用費及非揭示使用費予本公司：
一、交易資訊傳輸使用費

(一)逐筆資訊費率
1.申請連線傳輸交易資訊之電信事業、資訊公司、網際網路
業者、外國專業投資機構，不論直接連線或間接連線，應
依附表一規定繳納費用。

2.申請直接連線傳輸交易資訊之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
特別結算會員每一營業據點：每月新臺幣參仟元整。

3.轉接使用本公司交易資訊之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特
別結算會員每一營業據點：每月新臺幣壹仟元整。

4.申請直接連線傳輸交易資訊之新聞媒體機構、廣播電視事
業業者：每月新臺幣肆萬元整。

5.經由其他申請使用者轉接使用本公司交易資訊之新聞媒體
機構、廣播電視事業業者：每月新臺幣壹萬元整。

(二)間隔資訊費率
間隔資訊費率依逐筆資訊費率八折計收。

(三)申請使用者同時申請傳輸逐筆及間隔資訊，僅需繳納逐筆
資訊費用。

第二條 申請使用者與本公司簽訂交易資訊使用契約，於國內地
區傳輸使用本公司交易資訊者，應依下列規定繳納國內地區交易
資訊傳輸使用費：
一、費率：

(一)申請連線傳輸交易資訊之電信事業、資訊公司、網際網
路業者、外國專業投資機構，不論直接連線或間接連線，
應依附表一規定繳納費用。

(二)申請直接連線傳輸交易資訊之新聞媒體機構、廣播電視
事業業者：每月新台幣壹萬元整。

(三)申請直接連線傳輸交易資訊之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
特別結算會員每一營業據點：每月新台幣參仟元整。

(四)轉接使用本公司交易資訊之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
特別結算會員每一營業據點：每月新台幣壹仟元整。

(五)經由其他申請使用者轉接使用本公司交易資訊之新聞媒
體機構、廣播電視事業業者：每月新台幣伍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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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資訊使用費收費標準」修正條文(草案) (續)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二條
二、非揭示使用費

(一)申請使用者以專線傳輸逐筆資訊予資訊用戶者，以每戶每
月新臺幣壹萬元整計收。

(二)申請使用者以網際網路傳輸逐筆資訊予資訊用戶者，以每
戶每月新臺幣伍佰元整計收。

(三)期貨自營商以專線取得逐筆資訊，以每月新臺幣壹萬元整
計收。

三、國內地區交易資訊傳輸使用費及非揭示使用費計費標準以
月為單位，並以申請使用者每月向本公司申報之數量作為
計算基準，未達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算。

四、申請使用者應於交易資訊傳輸或使用前 繳納第一個月之交
易資訊傳輸使用費或非揭示使用費，本公司於每月底寄發

次月費用帳單予使用者，使用者應於次月十日前繳納。
(略)

第二條

二、國內地區交易資訊傳輸使用費計費標準以月為單位，未
達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算。

三、申請使用者應於交易資訊傳輸前繳納第一個月之交易資
訊傳輸使用費，本公司於每月底寄發次月費用帳單予使
用者，使用者應於次月十日前繳納。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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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資訊使用費收費標準」修正條文(草案) (續)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二條之一 申請使用者及授權經銷使用者申請直接連線接收逐筆
資訊者，應依下列規定繳納連線管理費及回補連線處理費予本
公司。
一、連線管理費：主要連線及備援連線各一專線免費，超過部

分應依下列規定繳納費用：
(一)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特別結算會員：每一專線每月

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整。
(二)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特別結算會員以外之申請使用

者及授權經銷使用者：每一專線每月新臺幣貳仟元整。
二、回補連線處理費：

每一接收逐筆資訊之專線於每一交易系統之回補連線各二
條免費，超過部分每一回補連線每月新臺幣貳仟元整。

三、連線管理費及回補連線處理費計費標準以月為計費單位，
未達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算。

四、有關本公司帳單寄送、申請使用者及授權經銷使用者費用
繳納期限依第二條第四款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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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資訊使用費收費標準」修正條文(草案) (續)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四條 (刪除) 第四條 新聞媒體機構、廣播電視事業業者經本公司同意播放交
易資訊者，應依下列規定繳納交易資訊傳播使用權利金：
一、費率：

(一)新聞媒體機構及廣播電視事業業者如申請直接連線傳輸
交易資訊者：每月新台幣參萬元整。

(二)新聞媒體機構及廣播電視事業業者經由其他申請使用者
轉接播放交易資訊者：每月新台幣伍仟元整。

二、交易資訊傳播使用權利金計費標準以月為單位，未達一
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算。

三、新聞媒體機構、廣播電視事業業者應於傳播交易資訊前
繳納第一個月之交易資訊傳播使用權利金，其後由本公
司按月寄發帳單，繳費者應於次月十日前繳納。

四、本公司提供交易資訊內容以本公司「交易資訊使用管理
辦法」附表所列傳輸項目為限。所列傳輸項目以外之資
訊，繳費者須另行繳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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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商辦理轉接傳輸即時資訊予開戶交易人
作為非揭示使用業務」申請作業

期貨商經本公司同意，得將即時資訊轉接傳輸予其開戶之交易人作為
非揭示使用

期貨商可視本身業務需求，自行決定是否申請辦理此業務

期貨商業與本公司簽訂「 交易資訊使用契約」，期貨商應遵守「交易資訊使
用管理辦法」中，對外傳輸交易資訊之相關規定

期貨商應與接收即時資訊之交易人簽訂契約，載明交易人應遵守「交易資訊使
用管理辦法」中，有關資訊用戶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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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商辦理轉接傳輸即時資訊予開戶交易人作
為非揭示使用業務」申請作業(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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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商辦理轉接傳輸即時資訊予開戶之海外交易人
作為非揭示使用業務」注意事項

期貨商傳輸交易資訊(含間隔及逐筆)予外資交易人(法人)作為非揭示
使用前，準備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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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告知外資交易人(法人)客戶應事
先向DBAG簽訂契約，取得非揭示
用途授權

2.以電郵通知期交所該客戶名稱

3.期交所與DBAG確認該客戶是否
取得授權

4.期貨商收到期交所電郵確認該客
戶業取得授權後，始可傳輸交易資
訊予該客戶

DBAG簽約資訊及聯絡窗口：
期交所官網(英文版)下方banner—
Market Data(partnership with DBAG)專區
https://www.taifex.com.tw/file/taifex/event/enl/DBAG/event.html

https://www.taifex.com.tw/file/taifex/event/enl/DBAG/event.html


「期貨商辦理轉接傳輸即時資訊予開戶之海外交易人
作為非揭示使用業務」注意事項(續)
期貨商傳輸交易資訊(含間隔及逐筆)予外資交易人(自然人)作為非揭
示使用，授權及費率相關作業比照國內交易人辦理

外資交易人(自然人)適用國內交易人費率(專線：每戶新台幣10,000元/月，網
際網路：每戶新台幣500元/月)

聯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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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 電子郵件 連絡電話

林小姐 clairel@taifex.com.tw (02)8071-8032
王先生 jerry1016@taifex.com.tw (02)8071-8037



交易資訊申報作業說明

各申請使用者(含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及資訊公司)自109年4月
1日起，應於每月10日前於本公司媒體申報系統 (32.交易資訊申報
作業)，申報使用逐筆資訊之數量等相關資料

提供2種申報介面，擇一方式申報

WEB 圖形使用者(GUI)介面

指定檔案格式上傳

本公司將以申報資料作為申請使用者每月交易資訊費用之計費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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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資訊申報作業說明(續)
期貨商總公司(4碼代號)
使用逐筆或間隔資訊之據點數 (32-01) (*必要申報項目)
非揭示使用之資訊用戶明細 (*適用有「非揭示使用」業務者)
當月非揭示使用之資訊用戶明細(32-03)
修正前月非揭示使用之資訊用戶明細(32-04) (*適用有需修正者)

 IB總公司(4碼代號)
使用逐筆或間隔資訊之據點數 (32-01) (* 必要申報項目)

資訊公司、新聞媒體機構及廣播電視業者(7碼代號)
是否使用逐筆資訊 (32-02) (*必要申報項目)
非揭示使用之資訊用戶明細(*適用有「非揭示使用」業務者)
當月非揭示使用之資訊用戶明細(32-03)
修正前月非揭示使用之資訊用戶明細(32-04) (*適用有需修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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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畫面(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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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使用逐筆或間隔資訊之據點數



申報畫面(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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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是否使用逐筆資訊



申報畫面(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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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3.當月非揭示使用之資訊用戶明細



申報畫面(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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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4.修正前月非揭示使用之資訊用戶明細



聯絡方式

資訊作業部作業管制組，電話：(02)8071-8034 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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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aifex.com.tw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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